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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3 日，纽约 

 

 

  公私伙伴关系：对《贸易法委员会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指南》的拟

议修订 

 

  世界银行的评论意见 

 

  秘书处的说明 

 

世界银行向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文件，供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现将该文件按

秘书处收到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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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赞赏有机会审查经修订指南导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修订草案。

我们赞扬秘书处编写修订案文草案以及专家们共同为此提供投入。经修订的指南将

及时而有益地为政府、决策者和活跃在公私伙伴关系领域的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重

要信息。在审查上述修订案文之后，世界银行提出如下评论意见，其中侧重于第三

章（授予合同）。 

 

第三章 

授予合同 

段落 

编号 

评论意见 

15 也可以考虑到所授予合同的透明度和公布事宜，以及履约情况。有一种趋势是，国

家在法律中要求披露此类信息和（或）公布公共项目合同（有些情况下可能将敏感

和专有资料排除在外）。 

17 这种提议由非以竞争方式挑选的私营伙伴然后用来以竞争方式挑选建筑承包商的

结构不是一种理想的结构，应视为一种次优结构。如果要在此处讨论，还需要详细

讨论利用这种办法带来的挑战，以便读者不会假设世界银行允许采取这种办法，因

此这种办法是最佳办法或优选办法。 

如同世界银行最近就非应标建议书开展的工作一样（https://library.pppknowledgelab.org/ 

documents/4580），为了为拟订准则提供信息依据，在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之前应当开

展案例研究分析，看这种办法是否产生资金效益或其他效益。非应标建议书分析表

明，在实践中取得的利益要少于以前假想的利益，而且，如果管理不善，还会产生

很大的负面效应。 

我们在经验中看到在分包业务时使用竞争性办法的例子——但这种办法导致工程

设计、采购和建造价格很高，因为特许公司没有控制价格的动力。这种办法也给相

关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带来挑战，因为项目提议人一般会有与其一道工作的合作

伙伴——而迫使他们与别人一道工作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 

23 在公私伙伴关系中，还应当考虑到寿命周期成本。建议建造项目也采取这种做法，

但是，如果投标人可自由提交不同的技术建议书实现产出，其中一些建议书的运营

费用要远远大于另一些建议书，这种做法可能更有意义。 

36 虽然《发展业务》是发布预选程序的一种可用媒介，但并非是吸引国际投标人的最

佳方式。《发展业务》的读者一般是建造承包商，不一定是订约当局希望吸引的特

许权或公私伙伴关系投标人。行业期刊、会议、大使馆网站和国际报刊等媒介效果

要更好。 

42 一般来说，个别及连带责任并非是公私伙伴关系或类似项目的一项适当要求，因为

这些项目是长期安排，联合体成员尤其是从事建造的成员希望有在一段合理期限

过后退出的灵活性。对于联合体成员来说，建造担保将在有关期限内（一般是 10

年）为项目载体和（或）雇主提供担保。一种办法是，在联合体成员组建特殊目的

载体并使之资本化且特殊目的载体订立公私伙伴关系协议的情况下，并且在此之

前，要求承但个别及连带责任。 

https://library.pppknowledgelab.org/%20documents/4580
https://library.pppknowledgelab.org/%20documents/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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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约当局为何要求在授标之后组建特殊目的载体作为对个别及连带责任的替代办

法，这一点尚不清楚。合资经营的合作伙伴可能采用特殊目的载体这种手段，是因

为这种机制有利于较少用到其资产负债表（因而有利于解决每个成员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带来的难题），有利于项目融资结构，也许从纳税和（对外国投资人而言）

通过红利汇回利润方面都有利。各国政府可能看到使用大量私人融资的长期合同

采用特殊目的载体这种手段，有利于确保订约方不从事其他活动，也没有遗留负债

（因而是全新的），并且（或者）确保在项目所在法域设立订约方（如果联合体的

牵头成员不是在该法域设立的话）。 

53-68 在“最佳和最终报盘”情景下，应当注意向每个投标人提供相同的信息，以确保有

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在熟悉最佳和最终报盘流程的国家，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点并

非易事。欠发达国家采取这种做法应当谨慎。一般来说，竞争性对话对于欠发达国

家而言可能具有挑战性，不同阶段的直接谈判可能让人产生关于不当行为或腐败

的联想。 

66 及

以后 

应在某处提到开发一个数据室（虚拟的或其他的）；对于投标前会议，可能要向出

价人提供很多信息。 

74 和

95 

为了将选定首选投标人之后就条款进行任何谈判限制在最低限度，认为最好的做

法是在建议征求书中纳入完整的公私伙伴关系协议，只能对非实质性条款作非常

有限的修改。 

83 评审工作应当审查融资人、给予应有的注意的程度、其所作承诺的程度以及距离达

成最后资金安排还有多远以及达成最后资金安排的时间。 

透明度应当允许提高公众问责的程度，确保社区更大程度地参与，并减少采购和实

施过程中的舞弊行为。 

100 准许订购当局绕过竞争性程序的过程必须以监督机构审查和批准为前提，可能是

内阁/执行机构或受托审查拟议项目和直接谈判的理由的一个类似高级别机构，不

管是否是在收到非应标建议书之后。 

关于(d)小段：如果允许这样做，需要认真措辞，因为在许多项目中，将这种做法作

为允许使用单一来源的借口——但在现实中，真正必须使用某种独有技术的情形

少之又少。 

124 事实证明，类似“瑞士挑战”这种采购方法的机制具有不利于竞争的后果——公私

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咨询机制和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表明，提交人以外的投

标人提交竞争性投标书的情况很少，因为人们感觉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项目

有可能落入提交人手中。 

126 虽然项目提交人总是热切地强调项目的创新方面，但项目确实具有创新性的情况

很少——应当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假设。 

 


